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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对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100%股权的收

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

将新峰管业原股东朱全明、高雪清和朱全洪所作出的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5 日核发的《关于核准山东龙泉

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朱全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34 号），公司向朱全明、朱全洪、高雪清、张兴平、茅昌牛、

王晓军、马永军、施建洪、徐李平、刘建昌、金虎、贾秋华、边友刚、刘宵晴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无锡市新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截至目前，公

司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新增股份的登记及上市等手续。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根据《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朱全明、高雪清、朱全洪之业绩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诺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朱全明、高雪清和朱全

洪就新峰管业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承诺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承诺净利润 2,090 4,200 4,950 5,850 

注：净利润是指新峰管业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若业绩承诺期新峰管业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朱全明、

高雪清和朱全洪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中的具体方案进行补偿。 

三、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山东

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和信专字

（2016）第 000102 号），新峰管业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2,269.11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202.27 万元，超过 2015 年的承诺净利润 112.27

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